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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以下简称“第三十二届杨凌农高会”）将于10月25日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举办，为切实做好第三十二届农高会我市展团组展布展各项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时间地点
2025年10月25日（星期六）-29日（星期三），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举办。
二、会议主题
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
三、主要活动
根据第三十二届杨凌农高会总体实施方案安排，按照“线下线上融合、馆内馆外结合、国内国外联动”展示模式，我市重点参加室内展、云上展、投资贸易、成果发布等活动。
（一）室内展。展览展示分为室内展和云上展两个部分，开展专业化、场景化、联动化展览展示。室内展展位设立在C馆--特色现代农业展，展位面积180平方米。全面展示我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二）云上展。依托云上农高会平台，通过“AI、VR、AR”等数字化新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进行线上展示，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通过直播、短视频、带货等场景式数字化传播，进一步提升展示效果。
（三）投资贸易。以推介苹果及特色食品产业链为主要内容，扎实开展精准务实的招商洽谈和交流合作活动。一是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征集各县（市、区）现代农业产业链建设、重点项目、龙头企业、名优特农产品等，编印《延安农业投资机会清单》；二是举办重点项目专场推介签约活动，对达成意向或合同的重大项目进行集中签约；三是参加洽谈签约活动，筛选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签约项目，参加由杨凌农高会筹委会主办的杨凌农高会推介暨洽谈签约系列活动。
（四）成果发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和名优新特农副产品为重点，积极动员全市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和农民群众参加“后稷奖”和“后稷特别奖”征集评选活动，通过成果发布，加快农业科技信息化成果转化进程。
（五）其他活动。动员组织全市涉农企业、科研机构、龙头企业、电商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有关方面积极参展参会，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民群众赴会考察学习，积极参加大会组委会举办的各种论坛、培训等活动，学习了解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创新思维和现代理念，推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
四、时间安排
第三十二届杨凌农高会筹展工作从即日起启动，分三个阶段安排。
（一）前期备展（10月15日前）。组织各县（市、区）展团申报第三十二届农高会参展单位、展品、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及《会刊》资料；编印《延安农业投资机会清单》；完成展位特装设计方案征集、筛选及确定工作；组织申报“后稷奖”、“后稷特别奖”，申办参展证、嘉宾证、车辆通行证等。
（二）展位特装（10月18日至23日）。组织施工单位对展位进行特装施工。
（三）展览展示（10月24日至29日）。各县（市、区）展团10月23日在杨凌报到，10月24日上午布展，下午16时预展，29日撤展。
五、组织机构
成立第三十二届杨凌农高会延安市展团，张世保副市长担任团长，成员由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科技局、经济合作局、供销合作社、延安苹果研究院、融媒体中心、延安农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及各县（市、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组成。展团下设筹展办公室，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东峰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宋李平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组织协调筹展参展工作。各县（市、区）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制定工作方案，认真组织筹展参展工作，具体工作统一由县（市、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
六、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制定工作方案，做好筹展、参展、参会工作。各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要牵头负责，分管负责同志要带队组团参加，并确定专门的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认真做好组展布展、项目准备、招商推介、邀请客商等工作，会前联系对接，会期交流洽谈，会后跟踪落实，确保参展参会取得实效。市农业农村局要加强与农高会各工作机构的联系，注意上下衔接和协调配合，确保筹备、参展、参会工作顺利进行。我市代表团展位由市农业农村局统一设计、装潢、布置和分配，各县（市、区）不再单独申请。参展经费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展位租赁及设计、搭建费由市财政拨付，参会经费、展销产品的征集和运输费用由各县（市、区）承担。各县（市、区）政府须落实专项经费，确保参展工作顺利进行。
（二）精心谋划，积极筹备。各县（市、区）要紧紧围绕苹果及特色食品产业链和农业招商领域，精心做好重点招商引资和签约项目的筛选、准备、推介和前期洽谈工作，推出一批对农业产业开发和乡村振兴具有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的大项目、新项目，项目推介企业要安排熟悉项目情况的人员参会，做好会期项目洽谈和技术合作的各项工作。要加强展区组展布展工作，严格遴选各大产业链链主企业、品牌农业企业参展，优先支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参展。参展产品须是获得“两品一标”，或者通过HACCP、GAP等国际体系认证，展出的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需加贴承诺达标合格证。严禁展示和销售“三无”产品、仿冒他人商标、国家明令禁止、危害人体健康等不安全产品。
（三）突出重点，搞好宣传。各县（市、区）和市融媒体中心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报道，会议期间集中、全面、详细报道参会情况，会后要宣传参会取得的成效，在招商引资、技术合作及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示范等方面进行跟踪宣传报道。
 
（联系人：黄  亮    联系电话：139921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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